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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一 、 藥 癮 者 家 庭 支 持 服 務 照 顧 人 數 、 家 庭 特 徵 及 受 照 顧 後 成
果 及 評 估 等 概 況 ， 以 及 與 法 務 部 更 生 保 護 等 相 關 計 畫 間
分 工 、 運 作 流 程 （ 含 涵 蓋 人 數 、 初 犯 、 再 犯 情 形 等 ） 與
相關數據 間之 盤整 ，請於下 次會 議提 出報告 。 112.06.20第33
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206-1

衛福部
法務部

辦理
情形

1 . 衛福部：衛福部家庭支持服務係由毒防中心個管師轉介 ，由社工人
員服務個案及家庭，目的為修復藥癮者與家庭成員間關係 。法務部
係由矯正署於藥癮者出監前即連結更生保護會或民間團體提供受刑
人服務，目的為協助受刑人出監後自立，二部會服務對象及內容目
的不同。本案經法務部召開會議，決議依現行提供服務模式且資源
不重複為原則，如服務項目重疊，互相協調，避免重複。另林萬億
政委已召開「研商藥毒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專案會議」，盤點服
務內容是否有缺漏，並規劃服務缺口之改善對策及策進作為。

2 . 法務部：已盤整毒品收容人出監後個案服務系統銜接狀況。
3 . 本案相關辦理情形將併入本次會報議案第三案 「毒品施用者整合性

服務成果與展望 (含出監轉銜網絡流程 )」報告。

管考
建議

本案已納入「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方案」追蹤列管，請相關

機關積極辦理並適時對外宣導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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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二、請參酌外國作法，成立專責小組或邀集化學、藥物等領
域 專 業 人 士， 分 析成 癮 化 學 物質 ， 及早 發 現 可 供製 毒 原
料 來 源 ， 並關 注 各國 管 制 新 興化 學 物質 趨 勢 ， 完善 毒 品
防 制 監 控 機 制 並 提 本 會 報 報 告 。 112.06.20第33次毒品防制會報，
案號 ：11206-2

法務部

辦理
情形

法 務 部 已 召 開專 家學 者 會 議 ，進 行 資料 蒐 集 及 彙整 ， 將國 內 未 列 管
之 毒 品 先 驅 原料 提報 至 毒 品 審議 委 員會 審 議 ， 將於 本 次會 報 議 案 第
四案報告完善毒品防制監控機制作法。

管考
建議

請法務部與環境部等相關部會積極掌握國內外新興成癮化學物質，

避免成為毒品防制漏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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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三、依據 1 1 2年聯合國國際反毒報告 ，消除吸毒者標籤烙印
為 毒 品 防 制政 策 潮流 。 有 關 「施 用 毒品 者 再 犯 防止 推 進
計 畫 」 中 社 會 接 納 部 分 ， 建 議 透 過 y o u t u b e 或 利 用 手
機進行反毒宣傳。 112.06.20第33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206-3

教育部
法務部
內政部
衛福部

辦理
情形

1 . 教 育 部 ： 已 配 合 楊 委 員 建 議 運 用 y o u t u b e 等 管 道 宣 導 。 製 作
「成癮是一種腦部疾病」、「 用愛牽 手 ，反毒防 守」、「關懷&
支持是戒癮良方」及「用愛陪伴戒癮者重生」等文宣，透過網路
函發各級學校與民間單位運用宣導。

2 . 法務部：已規劃呈現毒品施用者復歸社會之正面形象為主題，透
過影像宣導，讓大眾對毒品施用者更多理解。

3 . 內 政 部 ： 已 邀 請 名 人 以 「 反 毒 英 雄 聯 盟 － 拿 掉 藥 癮 者 標 籤 」 及
「幫助戒毒者重返社會」 為 題 製 作 宣 導 短 片 ， 於 Yo u t u b e頻 道
及臉書粉絲專頁播出。

4 . 衛福部：已製作去藥癮污名化衛教影片，函知地方政府及相關部
會 運 用 ， 亦 透 過 網 站 及 利 用 y o u t u b e 、 F B 、 L i n e 等 多 元 管 道
推 廣 。 已 於 y o u t u b e 共 發 布 1 9 部 衛 教 影 片 ， 累 計 觀 看 次 數 約
5 0萬人次。

管考
建議

本案已納入「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方案」追蹤列管，請教

育部等相關機關持續掌握宣導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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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四、目前電子菸之產品年輕學子能夠接觸到 ，國外研究電子
菸 可 以 成 為吸 食 大麻 之 載 體 ，建 議 政府 需 有 新 作為 ， 避
免電子菸成為毒品防制破口。 112.06.20第33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
：11206-4

衛福部
法務部

辦理
情形

1 . 衛福部：「菸害防制法」修正案業於 1 1 2年 3月 2 2日施行，已全
面禁止電子菸在內之各類菸品、國民健康署亦與縣市衛生局合作
查稽。截至 9月 5日，合計監測或稽查 1萬 3 , 7 8 4件次，疑似違法
之 案 件 數 包 含 網 路 監 測 共 2 , 4 1 3 件 （ 電 子 煙 2 , 0 9 6 件 、 加 熱 菸
1 8 2件、使用電子菸或加熱菸 1 0 6件、其他 2 9件），已開出處分
書 2 3 7件，裁罰金額 1 , 6 4 7萬元；於「健康九九網站」設置電子
菸專區，提供多元菸害及電子菸危害素材 ，作為各級學校輔助教
材 或 供 學 生 查 詢 運 用 ； 透過 D c a r d社群平臺及 I G等青少年喜好
使用之網站進行宣導。

2 . 法務部：電子菸作為施用大麻之載體，屬涉犯「毒品危害防制條
例」，六大緝毒單位（檢察、警察、調查、海巡、憲兵、關務）
對於電子煙彈含有毒品成份者，均依法查緝辦理，並積極向上溯
源，壓制任何毒品擴散。

管考
建議

請衛福部及法務部加強查緝實體店面、網路平臺及網路社團等販售

電子菸行為，並督請各縣市衛生局限期完成裁處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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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五、合成大麻煙彈認知模糊，很多中輟生打工方式在賣煙彈
（ 罐 ） 。 另聯 合 國近 幾 年 提 出 「 青 年倡 議 」 ， 用青 年 族
群 之 語 言 來讓 青 年人 知 道 大 麻之 危 害性 ， 建 議 教育 部 或
法務部可予參考及推展。 112.06.20第33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
：11206-5

教育部
法務部

辦理
情形

1 . 教育部：製作破解大麻製品宣導海報，提醒含有大麻成分相關製
品、大麻煙彈等違法刑責，讓學生及民眾暸解大麻在臺灣的刑責
與危害；邀請大專學生共同製作「大麻在我國的刑責」、「謠言
終結站」、「不惹大麻煩」等文宣，透過燈片置於桃園機場入境
燈箱。教育部國教署與教育廣播電臺合作製播節目 「聆聽少年喬
巴 -走 出 電 子 菸 的 風 波 」 ， 與 聽 眾 分 享 避 免 吸 食 大 麻 油 口 味 的 電
子菸等議題，加強宣導對於大麻毒品的認知 。另辦理學生藥物濫
用防制相關會議，督請各縣市承辦人員留意大麻檢驗情形，並督
導學校加強宣導大麻、大麻煙彈等危害性。

2 . 法 務 部 ： 與 T W N I C (財 團 法 人 台 灣 網 路 資 訊 中 心 )合 作 ， 透 過 網
頁 宣 導 大 麻 危 害 性 ， 並 於 年輕族 群較常使用 媒體 D c a r d投放廣
告。

管考
建議

本案後續納入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（第二期 1 1 0 - 1 1 3年）」

追蹤，請教育部及法務部持續推動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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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六、 1 1 2年 7月 1日後將由各地方少年輔導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少 輔 會 ） 輔導 ， 但目 前 少 輔 會資 訊 系統 、 輔 導 及服 務 經
費 不 足 。 建議 申 請毒 品 防 制 基金 布 建資 源 ， 讓 各地 方 少
輔 會 精 進 第 三 、 四 級 毒 品 青 少 年 服 務 之 預 防 及 輔 導 。
112.06.20第33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206-6

內政部

辦理
情形

內政部 警政 署為強 化少輔 會功能， 1 1 2年已申請毒品防制基金預算，
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 同 意 全 數 核 列； 1 1 3年 持 續 爭 取毒 防 基 金 預
算 ， 已 彙 整 各縣 市政 府 提 報 計畫 ， 獲行 政 院 主 計總 處 同意 核 列 ； 為
擴充少年輔導資訊系統，已向衛福部申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經費
補助。

管考
建議

本案已納入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（第二期 1 1 0 - 1 1 3年）」

追蹤，請內政部積極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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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七、近來發現有一些不法分子開始利用 1 2歲以下兒童擔任小
蜜 蜂 運 送 毒品 ， 建議 積 極 預 防國 小 學生 擔 任 運 毒小 蜜 蜂
問 題 ， 並 加 強 家 長 宣 導 ， 以 及 啟 動 三 級 輔 導 系 統 。
112.06.20第33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206-7

教育部

辦理
情形

1 . 教育部已製作「外送小蜜蜂 當心 !販毒車手新騙局」電 子廣告置
於防制藥物濫用資源網及粉絲專頁 ，提供各級學校反毒教育宣導，
並函請各縣市政府運用入班反毒教育宣導 、學期親師座談 、家長
委員會及導師、輔導老師、學務人員之防制藥物濫用研習時機 ，
強化教育人員、家長及學生對於運毒議題及預防方式之認識；已
將學生運毒危害議題納入寒暑假反毒學習單，提供家長與學生識
毒及拒毒的學習資源，藉以提升反毒知能；針對校園高關懷學生
已積極建構及落實完善預警、清查及追蹤輔導機制，幫助其得到
家庭支持及學校接納，協助學生復歸學校正常學習。

2 . 教育部國教署已頒布「 7歲以上未滿 1 2歲偏差行為學生輔導流程
圖」予各地方政府及學校作為啟動三級輔導之依循 ， 針 對 7歲 以
上未滿 1 2歲學生因查獲擔任運毒小蜜蜂，警方會發送「偏差行為
通知書」予學校 ， 學 校 將 視 情 節 ， 於 5個 工 作 日 內 召 開 會 議 ， 結
合學生輔導諮商中心，啟動個別化輔導。

管考
建議

本案後續納入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（第二期 1 1 0 - 1 1 3年）」

追蹤，請教育部積極辦理，加強反毒宣導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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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敬請裁示


